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在
家
菩
薩
戒 (

二
十
八
輕
戒)

講
表(

一) 
不
供
養
父
母
師
長
戒
第
一
： 

    

善
男
子
，
如
佛
說
言
，
若
優
婆
夷塞
受
持
戒
已
。
不
能
供
養②

父
母
、
師
長
，
是
優
婆
夷塞
得
失
意

罪③

。
不
起
墮
落④

，
不
淨
有
作⑤

。 

③

失
意
罪 

失
菩
提
心
及
受
戒
立
意
。 

失
菩
提
正
意
念
。 

失
世
間
善
意
念
。 

孝
順
收
攝 

①

菩
薩
戒
宗
旨 

《
梵
網
經
》
云
：「
孝
順
至
道
之
法
，
孝
名
為
戒
，
亦
名
制
止
。
」 

孝
：
對
上
位
盡
心
奉
養 

順
：
順
從
上
位
教
導
、
教
誨 

父
母(

生
育
之
恩)

 

師
僧(

訓
導
之
恩)

 

三
寶(

救
護
之
恩)

 

 

④

不
起
墮
落 

「
不
起
」
則
當
墮
落
；
不
起
改
過
、
懺
悔
心
。 

由
上
往
下
墜
之
意
。 

輕
罪
不
失
戒
體
， 

但
與
無
作
相
違
。 

改
過
自
新
名
之
為
「
起
」， 

道
業
升
起
，
起
則
不
致
墮
落
。 

⑤

不
淨
有
作 

身
口
「
造
作
」
惡
穢
法
；「
有
作
」
惡
穢
業
。 

不
淨 

違
無
作
罪 

違
無
作
戒
體 

染
污
戒
體
之
罪 

②

供
養 

以
物
獻
上
，
奉
養
，
或
予
服
務
。 

供
養
為
圓
滿
布
施
度
。 


